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７２４

证券简称
：

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１４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余姚赛格特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策，公司控股

子公司———余姚赛格特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参与并获拍

了余姚城东望梅路南侧、兵马司路西侧地块。

一、地块的竞拍金额及资金支付安排

竞拍成交价为

０．６７０１４１０２

亿元，平均楼面价为

３６２６

元

／

平方米。

竞拍成交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支付

５０％

出让金， 余额将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之前付清。

二、本次获拍地块概况

余姚城东望梅路南侧、兵马司路西侧地块：位于余姚城东新区望梅路南侧，兵

马司路西侧。 总共出让土地面积

１０２６８

平方米（折

１５．４０

亩）、可建建筑面积

１８４８２

平方米。

余姚城东新区是余姚主城区向北拓展的重要战略地带， 是城市重点居住发展

方向之一，是目前余姚最具生机的一块区域，亦属余慈统筹发展规划中余慈两地共

同打造的中心城范围。 地块详情如下：

地块编号 地块名称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容积率

≤

建 筑

密度

绿地率

（

％

）

出让年限

２０１０－４－７

望梅路南侧、兵

马司路西侧地块

１０２６８

商业住宅

≤１．８ ≤３０％ ≥３０％

住宅

７０

年

商业

４０

年

三、获拍地块开发计划

本次获拍地块计划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份开工，预计建设期为三年，项目总投资

１．４８

亿元，公司将通过自筹及银行贷款解决。

四、项目的风险提示

本次获拍地块毗邻赛格特公司已在开发的“东城名苑”项目（

１７．９

万平方米），

有利于整个片区开发，但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性调控，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和

效益带来一定的影响。

五、截止至此次竞拍土地，本年度累计竞拍土地情况

截止至此次竞拍土地，本年度公司共拍入四个地块，即鄞奉片区东部启动区地

块、海曙莲桥街地块、慈城新区

Ⅲ－４－ａ

和

Ⅲ－１０

地块、余姚城东望梅路南侧、兵马司

路西侧地块。

详见下表。

总共出让土地面积

竞拍成交价

（亿元）

平均楼面价

（元

／

平方米）

鄞奉片区东部启动区

地块

１０４５１６

平方米

（折

１５６．７７

亩）

２９．２５７４６７０３ ７７４２

海曙莲桥街地块

５１０５８

平方米

（折

７６．５９

亩）

９．３５３０６８８ １２０００

慈城新区

Ⅲ－４－ａ

和

Ⅲ

－１０

地块

６６６７２

平方米

（折

１００．００８

亩）

３．６８７６４６３２ ４７２０

余姚城东望梅路南

侧、兵马司路西侧地

块

１０２６８

平方米

（折

１５．４０

亩）

０．６７０１４１０２ ３６２６

合计

２３２５１４

平方米

（折

３４８．７６８

亩）

４２．９６８３２３１７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００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７４

证券简称
：

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８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０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１

，

１３３

，

２１３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分派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１

，

１３３

，

２１３

股，分派后总股本增至

２６１

，

４７３

，

１７６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２４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２５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２５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２５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增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２２

，

０１８

，

３６６ ６０．６７％ ３６

，

６０５

，

５０９ １５８

，

６２３

，

８７５ ６０．６７％

１

、国家持股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９

，

０４５

，

８８０ １９．４１％ １１

，

７１３

，

７６４ ５０

，

７５９

，

６４４ １９．４１％

３

、其他内资股

８２

，

９７２

，

４８６ ４１．２５％ ２４

，

８９１

，

７４５ １０７

，

８６４

，

２３１ ４１．２５％

其中：境内国有法人股

８２

，

９７２

，

４８６ ４１．２５％ ２４

，

８９１

，

７４５ １０７

，

８６４

，

２３１ ４１．２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９

，

１１４

，

８４７ ３９．３３％ ２３

，

７３４

，

４５４ １０２

，

８４９

，

３０１ ３９．３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

，

１１４

，

８４７ ３９．３３％ ２３

，

７３４

，

４５４ １０２

，

８４９

，

３０１ ３９．３３％

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２０１

，

１３３

，

２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６０

，

３３９

，

９６３ ２６１

，

４７３

，

１７６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６１

，

４７３

，

１７６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０９

年度，每股

净收益为

－０．３８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咨询地址：张家港保税区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南海路

１

号

３

、咨询联系人：蒋晓宁、费云辉

４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７２７１５８

５

、传 真：

０５１２－５８７２７１５５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 ０６月 １８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１６

证券简称
：

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７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已由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现将分

红派息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１

，

４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

元现金）。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３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６５

中国海诚国际工程投资总院

２ ０１＊＊＊＊＊７７８

陈鄂生

３ ０１＊＊＊＊＊５０５

严晓俭

４ ０１＊＊＊＊＊５４７

张建新

５ ００＊＊＊＊＊６８６

徐平佳

６ ００＊＊＊＊＊７７６

林洪扬

７ ０１＊＊＊＊＊３５３

徐大同

８ ００＊＊＊＊＊６４９

薛晓风

９ ００＊＊＊＊＊７００

胡小平

１０ ０１＊＊＊＊＊４８０

戚永宜

１１ ０１＊＊＊＊＊９８８

王毅军

五、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薛晓风、马志伟

电话：

０２１

—

６４３１４０１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４３３４０４５

六、备查文件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４４

证券简称
：

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４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九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８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

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７２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

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 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１８

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２２

日本三轮株式会社

３ ０８＊＊＊＊＊０２３

株式会社飞马日本

五、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东路

２１８

号

咨询联系人：翁薇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３－８５２３８１６３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３－８５２３８１５９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2380� � � � � � � �

证券简称
：

科远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1 7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经营用地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依据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经营用地的议案》（决

议公告详见

2010

年

6

月

2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11

日参与了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江宁分局关于

NO.

宁

2010JN022

地块的竞标。

根据挂牌出让结果，公司以挂牌出让底价竞得上述

NO.

宁

2010JN022

地块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地块位置

地块位于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前庄路以东，吉印大道以南。

二、地块面积

地块出让面积为

45,545.8

平方米。

三、用地性质及使用年限

地块使用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出让年限为

50

年，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签订之日起起算。

四、主要规划设计条件

地块建筑容积率

≥1

且

≤1.5

； 建筑高度

≤24

米， 建筑密度

≤50%

， 绿地率

≥

20%

。

五、成交价格和支付方式

根据成交确认书，该地块使用权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777

万元。 另，土地成交

过程涉及土地交易综合服务费、契税及其他费用总计约

82

万元。

公司竞拍前交付的竞买保证金

356

万元将抵作成交价款；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13

日交付了成交价款的

30%

作为履约定金（

533.1

万元）；成交价款余额将于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

60

日内，一次性付清。

六、本次购买经营用地对公司影响

本次所购买的经营用地，主要用于主营业务自动化控制产品的生产、研发和物

流等生产经营设施的建设，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做大做强主业，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

、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江宁分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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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上午

8

时在武汉葛洲坝大

酒店以现场方式召开了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股份

1,117,867,6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8%

，大会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 由于杨继学董事长因公务出差在外，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按照

《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杨继学、丁焰章、聂凯、李克麟、刘彭龄、宋思忠、谢朝华等

7

名

董事推举，由张金泉董事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17,867,60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17,867,60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17,867,60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17,867,60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17,867,60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7,867,60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7,867,60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7,867,60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汪中斌、吴东彬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会议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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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6

月

18

日

9:00

。

2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5

月

18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东风街

108

号鞍钢东山宾馆。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杨华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5,024,913,434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69.45％

；其中内资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8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

为

4,882,086,4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67.48％

；外资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1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42,827,0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97％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票数通过如

下普通决议：

议案一、审议《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方式

:

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

5,023,215,43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66％

；反对

89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8％

；弃权

80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6％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审议《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方式

:

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

5,024,422,93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

；弃权

490,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0％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三、审议《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表决方式

:

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

5,019,117, 093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85％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

；弃权

5,796,

3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15％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四、审议《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7,234,807,847

股为基

数，

2009

年度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

元（含税），向股东分配可供分配利润

人民币

434

百万元。 方案实施后，可供分配利润剩余人民币

9,846

百万元。

表决方式

:

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

5,024,454,93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

；弃权

458,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9％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五、审议《

2009

年度董事及监事酬金议案》。

表决方式

:

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

5,023,528,93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2％

；反对

89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8％

；弃权

490,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0％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六、审议《关于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及中瑞岳华（香港）会计师事务

所分别担任公司

2010

年度境内、境外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表决方式

:

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

5,021,518,851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32％

；反对

254,57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5％

；弃权

3,

140,00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63％

。

表决结果：通过。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票数通过如

下特别决议案：

议案七、《关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H

股一般性授权议案》。

表决方式

:

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

4,903,764,473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7.589％

；反对

120,690,46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402％

；弃

权

458,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9％

。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见

2010

年

4

月

20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本公司

2009

年度报告全文。

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穆晓清律师和谭杰伦律师见证， 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2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6 月 19 日

关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2006

年修订）（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作为贵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常年法律顾问，指派本

所律师出席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依法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阅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包括：

1．

《公司章程》；

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4．

公司

2010

年

4

月

20

日发布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

5．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并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核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

议、公司发布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根据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的股票账户卡、 身份证或其他有效

证件或证明、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等的验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5,024,913,43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9.45%

。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依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现场投票，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普通决议案

1．

《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4．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

2009

年度董事及监事酬金议案》

6．

《关于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及中瑞岳华（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担

任公司

2010

年度境内、境外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二）特别决议案

7．

《关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H

股一般性授权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

穆晓清

� � � � � � � � � � � � � � � � � � � � �谭杰伦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２５

证券简称
：

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５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通过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及日期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咨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

，

６９６

，

２４７

，

７９６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

１．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本次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它形式的分配方案。 本次分红派息

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

三、方案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３７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控股股东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９

日承诺的“已解除限

售的

１６７

，

８８２

，

５２０

股在股价低于

３０

元时不在二级市场出售”，经

２００８

年中期转增

股本、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及本次派息实施后，其限售价格调整为

１９．８０

元。

七、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咨询电话：

０３５１－３０１７７２８

传真：

０３５１－３０１７７２９

八、备查文件

《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298� � �

证券简称
:

鑫龙电器 公告编号
: 201 0- 023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09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上午

9

时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8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5,870,0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69%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

45,833,6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6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

36,4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

。 会议由董事长束龙胜先生主持，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时间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0

年

06

月

2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20

日止），到期将

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

45,852,63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17,4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9%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全资子公司发展需要及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

民币

8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含贷款、保函、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信托融资和融

资租赁等），该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其中：

为全资子公司安徽森源电器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100%

）提供不超过

6500

万元的担保

额度；为全资子公司安徽鑫龙自动化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100%

）提供不超过

1000

万

元的担保额度；为全资子公司安徽鑫龙低压电器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100%

）提供不超

过

5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不构成关联交易， 用途用于生产经营资金需

求，以及满足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

表决结果：同意

45,838,93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3%

；反对

28,00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0%

；弃权

3,1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谢发友律师、 吕宏飞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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